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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落實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辦法」第2條規定，制訂

「化妝品應用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習目標 

係為增進學生具有醫學美容照護、化妝品應用相關知識與技能，透過校

外實習增進學生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結合學理與實務並培養正確職業倫

理態度與獨立思考能力。 

三、實習委員會組織  

本系設有實習暨就業輔導委員會，提供實習諮詢及爭議等事宜之處理。 

四、實習課程規劃機制  

(一)實習課程規劃由本系依不同學制之實習課程性質、專家諮詢建議及

學生（含畢業生）意見制定，並逐年修訂實習計畫。 

(二)學生參加實習應依時數授予學分。 

(三)實習期間安排於學期中。 

五、實習機構評估 

本系校外實習機構之選擇係指本系選擇應考量教學需求、地域範圍、

容納學生數、實習條件及實習方式核定之美容醫學中心、皮膚科、整形外

科診所、美容化妝品、研究及檢驗、彩妝產業、行銷產業等相關單位。 



第一次合作之實習機構必須於學生進行實習課程前，由本系實習暨就業輔

導委員會推派相關教師至實習機構針進行評估，包括接受意願與配合度、

提供學生使用之資源、協助教學程度、實習目標達成程度、實習環境等，

合格後始成為本系實習機構。 

五、實習媒合與離退 

(一)學生校外實習前召開校外實習作業流程說明會，促使學生瞭解校外

實習作業程序。 

(二)實習前實習機構得至校召開說明會，進行單位簡介與申請實習之資

格等事宜，以利學生於校外實習前了解各校外實習機構應注意配合之事

項。 

(三) 實習期間不可任意停止實習，如遇不可抗拒的理由，需依據本校教

務處與本系規定辦理延後實習、停止實習或變更實習機構手續。 

(四)實習機構與學生發生爭議時，由「實習暨就業輔導委員會」依「校

外實習申訴處理辦法」進行處理。 

六、實習輔導機制 

(一) 本系聘任專（兼）任教師於實習期間提供實習指導及輔導。 

(二)本系明訂實習師生比例，並於「健康美容產業實習」辦法內註明。 

(三)學生校外實習前召開實習行前說明會，說明校外實習相關注意事項，

期使學生順利完成校外實習。 

(四)實習期間，由實習機構指派具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人員擔任實習臨

床指導教師，每位實習臨床指導教師至多同時指導2名學生。 

(五)實習期間，安排本系教師前往各校外實習機構完成訪視，並完成「學

生訪視記錄表」，以確實了解學生校外實習狀況，並增進本系與校外實

習機構間之交流。 

(六)校外實習期間，有關學生出勤、請假與排班，需按校外實習機構及



「健康美容產業實習手冊」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安全與保險 

本系依教育部規定，於學生校外實習前完成保險事宜之辦理，無實習

津貼之實習機構由本系辦理投保，給付實習津貼之校外實習機構依協議為

實習生辦理投保以確保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 

八、校外實習計畫 

(一)於學生校外實習前，依實習課程內容擬定「實習計畫」。 

(二)「實習計畫」之制定有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參與，並經本系實習委員

會審查通過，且由實習臨床指導教師及本系進行學習成效追蹤及考核。 

九、學校與校外實習機構之合作契約 

(一)本系應於學生實習前與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契約，契約內容應經學校

授權之法務單位確認始得簽訂，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應包含事項有：

實習內容或項目、實習生保險、實習期間及時數規定、實習生待遇等。 

(二)實習機構安排工作時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如有違反，

本系得逕行終止合約。 

十、校外實習效益評估 

本系得於實習結束後辦理學生檢討交接會議，針對表現優良學生予以獎

勵並應辦理施行校外實習滿意度調查，以作為校外實習規劃改進之參

考。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